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桃園職業訓練中心

場地設備提供使用管理要點
                       95.1.5桃訓行字第0950000050號函修訂
93.4.16職秘字第0930017047號函核備
95.12.5職祕字第0950047977號函核備
一、為使本中心場地設施發揮多元功能；服務地區廠商及社會各界訓練

及講習；並有效管理及維護其設施，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中心場地提供下列對象，辦理非營利性質之會議、集會、技術發表、展覽（示）會、企業徵才活動或考試及有關就業輔導、職業訓練、教育訓練等業務。

（一）政府機關（構）及教育部立案之公私立學校或學術團體。

（二）經立案與就業安全相關之研究機構、法人、團體。

（三）依法設立之公民營事業單位。

（四）外聘教師及執行本中心業務之相關人員。
（五）一般民眾短期(每次不得逾三天)申請使用宿舍。

（六）其他經本中心專案核定者。
三、本中心下列場地得提供使用：
（一）行政大樓及會議室。
（二）大禮堂。
（三）教學大樓簡報室(階梯教室)各館之普通教室、電腦教室。
（四）訓練工場、普通教室、學員宿舍、活動中心、室內停車場等。

四、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使用：
（一）違背國家政策或足以危害社會公益之活動者。
（二）違背善良風俗者。
（三）非法集會有不利於社會秩序者。
（四）婚喪喜慶等各種宴會活動者。
（五）政治性活動。
（六）經本中心確認活動有損場地設施者。
五、凡申請使用本中心場地者，應向本中心行政課索取申請表辦理申請

，於七日以前完成申請使用手續，並完成繳費後取得使用同意書方能依期使用。（申請表、切結書如附件一、二）

六、本中心已核定使用之場地，因有特殊需要必須收回使用時，得於七日前通知使用人改期或變更場地，無法改期或變更場地者由本中心無息退還使用費，使用者不得異議。

七、使用單位辦妥申請使用手續後，如擬取消使用或變更使用日期、時間或地點，應於使用日前七日以書面通知本中心辦理取消使用並無息退還繳納費用或另議使用期及場地。未事前徵得本中心同意逕自取消使用或變更日期，除因不可抗力因素（如：地震、天災、群眾暴動、傳染病等因素）外，本中心停止其繼續使用權利，其所繳納費用不予退還。

八、使用本中心各項場地，依場地設備提供使用收費標準收費，區分為一般收費標準及特殊情形收費標準。（場地設備提供使用收費標準如附件三）
九、場地申請使用者，於使用時間應負責維持場內外秩序、公共安全
及環境衛生，並應接受本中心各場地管理人員之監督指導。
十、使用本中心場地辦理訓練業務，其性質依法應具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者，由使用機關自行指派具相關資格人員，辦理安全衛生事宜。其
辦理活動性質涉及公共安全者，使用單位應於使用之場地或授權之
範圍，辦理投保公共意外險及第三人責任險，於使用期間發生意外
事故使用單位應負全部之責任。
十一、使用單位辦理各項活動，依法應向相關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備）者，應檢附核准（備）文件併申請表辦理審查。

十二、申請使用本中心場地及相關活動廣告文宣品未經核准前，不得假借本會(局)及本中心名義，對外在新聞媒體或其他宣傳品上發布任何消息或宣傳。凡違反規定時，一律不予使用，其已同意使用者，取消使用。
十三、本要點另定場地使用須知及管理規範(附件四)，供使用單位遵

守。
十四、本中心場地使用收入之經費，依程序解繳國庫。
十五、本要點經簽奉主任核定後，並送職業訓練局備查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